“中华环境友好涂料”评估标准（试行）

1、 目的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减少涂料在生产、使用和处置过程中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影响，促进环保节能产品的生产和使用，制定本标准。通过创建“中华环境友好涂料”，树立一批经济效益突出、资源合理利用、环境清洁优美、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企业典范;通过环境友好型涂料的评估推广活动，增强民众环境保护意识，全面促进企业在产品研发、设计、生产、使用、处理过程中充分贯穿资源循环合理利用、节能降耗、清洁生产、可持续消费、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理念，并积极承担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推动环境友好型涂料的消费，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服务。
2、 适用范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涂料生产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生产经营企业，近两年没有受到建设、环保部门处罚的均可以申请中华环境友好涂料的评估。

三、申请方式

本着自愿、自荐的原则进行。经过自查完全符合要求的可以提出书面申请。

（一）申请材料

1、营业执照、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2、环境友好型涂料申报及企业承诺表（书面一式三份）；

3、申请环境友好型涂料的产品概述；

4、申请环境友好型涂料企业的技术报告（简要说明技术、产品类型、特点，节能、降耗、减污、保护环境情况，环境技术经济效果，国家有关部门、行业组织、业内专家及社会评价结果证书复印件）；

5、该产品和技术的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环境管理体系审核报告、环境标志认证证书复印件；

6、展示企业技术、产品生产及实际应用的照片或音像资料及实物。
7、“中华环境友好涂料”企业自查表。
上述材料均须同时提供电子文本。
（二）评审程序
　(1) 中华环境友好评估中心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初审；

(2) 对初审合格的企业，中华环境友好评估中心将组织专家组进行审核； 

(3) 经专家组审核认为具备条件的涂料企业，中华环境友好评估中心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评估，并形成评估意见；

(4) 对通过现场评估的涂料企业，中华环境友好评估中心报请中华环保联合会审定批准授予申报涂料企业“中华环境友好涂料”称号；

(5) 经中华环保联合会批准后，中华环境友好评估中心正式向申请企业回复评审意见及最终结果。在最终的新闻发布会上予以公布并组织推广活动。

四、公布和表彰程序

中华环保联合会在最终的新闻发布会上，对审定通过涂料企业授予“中华环境友好涂料”的称号，并颁发证书和铜牌。 

五、中华环保联合会定期发布“中华环境友好涂料”公告。

六、奖励和监督

（一）奖励

1．优先在中华环保联合会网站和刊物上设立相关链接和平面宣传；

2.中华环保联合会将定期举办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示；

3.优先推荐给各地方环保部门、行业组织、市场用户进行推广；作为绿色采购产品向有关部门推荐；

4.运用评审专家委员会为企业提供技术创新咨询与规模化服务；

5.使用中华环境友好涂料统一标志、标识；

6．通过中华环保联合会及下属会员组织环保公益活动，宣传推广获得荣誉企业。

7.不定期举办与环境友好内容相关的高层论坛或研讨会，优先邀请获得环境友好涂料的企业参与。

（二）监督

1.中华环境友好评估中心将定期对通过评估的涂料进行复查，以保证其稳定达到“中华环境友好涂料评估标准”的要求；

2. 获得“中华环境友好涂料”称号的涂料企业，必须稳定地达到“中华环境友好涂料评估标准”的要求，如出现多次的投诉、举报或重大事故，中华环境友好评估中心将组织专门的调查组进行调查，情况被认定属实后将责成企业进行整改，整改后如仍无效的，将取消其“环境友好型产品”称号，并在国内主要媒体上进行公告。 

7、 评分方法
中华环境友好涂料的评估采用专家打分制，经评估其综合得分达到90分以上（含90分）的视为符合中华环境友好涂料的标准要求。

8、 标准内容

本评估标准分从三方面考察申请中华环境友好涂料评估的企业对环境友好的程度，分别为遵守法规、污染控制和清洁生产、环境管理等，可以比较全面地评估涂料企业的环境行为是否对环境友好。标准具体内容见下表：

	序号
	基本条件
	企业应提供资料

及考核办法
	评分

标准
	自  查  得 分

	1
	遵守法规记录
	
	10
	

	1.1
	企业在三年内持续做到遵守环保法规
	展示企业环保形象照片和音像资料或环保荣誉证书
	5
	

	1.2
	企业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存在国家明令禁止和淘汰工艺
	提供企业基本情况资料（包括新、扩、改项目等）
	5
	

	2
	污染控制和清洁生产
	
	50
	

	2.1
	环保设施稳定运行，各类污染物稳定达到国家有关排放标准
	提供企业内部管理台帐，监测报告
	15
	

	2.2
	SO2、COD排放总量控制在国家或地方控制指标内，比2005年排放总量消减10%
	提供污染物减排实施方案及相关资料。污染治理工程现场考核
	10
	

	2.3
	原材料消耗小于1.015 t/t 产品
	提供相关资料；现场考核
	5
	

	2.4
	溶剂型涂料新鲜水消耗小于0.20 t/t 产品

水性涂料：建筑乳胶漆0.25 t/t 产品、水性工业涂料0.35 t/t 产品

粉末涂料新鲜水消耗小于0.20 t/t 产品
	提供相关资料；现场考核
	5
	

	2.5
	溶剂型涂料水重复利用率大于95％

水性涂料水重复利用率大于80％

粉末涂料水重复利用率大于95％
	提供相关资料；现场考核
	4
	

	2.6
	实施清洁生产，采用先进的清洁生产工艺
通过 ISO9001 系列质量体系认证、通过环保产品认证
	出示清洁生产审核报告和清洁生产方案实施情况总结及验收意见
或环保产品认证证书
	6
	

	2.7
	排污口符合规范化整治要求，主要排污口安装污染物在线监测装置并能正常运行
	提供相关资料；现场考核
	5
	

	3
	环境管理
	
	40
	

	3.1
	企业在3  年内未发生任何火灾和爆炸事，无重复环境信访案件
	提供及时处理环境信访案件，上访人满意等证明材料
	5
	

	3.2
	新、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执行率100%
	出示项目环评、批复和环保部门验收意见 
	7
	

	3.3
	进行排污申报登记，领取排污许可证，按期交纳排污费
	出示排污许可证和有关材料
	3
	

	3.4
	有健全的环境管理机构和制度，环境保护档案完整，监测数据、资料齐全
	提供企业有关文件、资料、内部管理台帐等
	8
	

	3.5
	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 
	提供企业有关文件、资料，出示有关证件
	2
	

	3.6
	取得消防安全生产许可证
	提供企业有关文件、资料，出示有关证件
	3
	

	3.7
	通过 ISO14001 认证
	提供企业有关文件、资料，出示有关证件
	3
	

	3.8
	建立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制度
	提供企业有关文件、资料
	3
	

	3.9
	厂区环境清洁优美，绿化覆盖率达25%以上
	现场考核
	3
	

	3.10
	企业周边居民和企业员工对企业环保工作满意率达到90%以上
	提供有关材料或问卷调查
	3
	

	总     分
	


注： 1、企业针对本标准可能有个别缺项，若该缺项内容不违背贯彻落实节能减排及环境友好宗旨，经核实后缺项可直接得分。否则，按缺项部分扣分。

2、根据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若其中任一项不达标，则该项不得分。

3、定性考核指标中，若该项工作已开展，但未达到预期目标，可酌情给分。

4、企业同时生产几种涂料产品，则具体指标的取值按其产品产量加权平均计算

